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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鸿益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鸿益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四川

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科恒创”）30.60%的股权作价 600 万元人

民币，转让予深圳市鸿景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鸿景瑞”），深圳

鸿景瑞以货币方式支付股份转让款。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

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1)购买、出售的

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

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

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根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计算本办法

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

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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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

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

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

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2）公众

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

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

计计算的范围。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

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

资产。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中审亚太审字（2018）020331 号），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126,637,305.53 元；期末资产净额为 37,475,863.89 元。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持有四川科恒创 30.60%的股权账面价值（未经审计）

为 1,531,404.66 元，相关判断指标计算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本公司 2017年末资产总额 126,637,305.53 

本公司 2017年末净资产总额 37,475,863.89 

股权交易金额 1,531,404.66 

交易金额/公司 2017年末资产总额 1.21% 

交易金额/公司2017年末净资产总额 4.09% 

因此，本次出售资产不满足《重组办法》第二条规定所述的重大资产重组条

件。综上，根据《重组办法》第二条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出售资产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以 5 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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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转让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

30.60%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转让四川科恒创 30.60%股

权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股权转让完成后尚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深圳市鸿景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 26-3 中国凤凰大厦 2 栋 11A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 26-3 中国凤凰大厦 2 栋 11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远平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投资策划（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

中介服务及其他限制项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四川省绵竹市孝德镇南轩路 300 号 

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标的名称：四川科恒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竹市孝德镇南轩路 300 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绵竹市孝德镇南轩路 300 号 

注册时间：2014 年 10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詹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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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8331457412XX 

经营范围：机械工程研究服务;交通运输工程研究服务;销售:机械设备、机械

零部件、金属矿、非金属矿、煤炭、建材、钢材、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电子产

品、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钢制托盘、塑

料托盘、木质托盘、叉车属具、包装专用设备、仓储机械、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仓储货物堆放架制造、销售；装卸搬运；交通运输咨询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詹元喜 人民币 536,000.00 45.40% 

毛洪 人民币 247,900.00 21.00% 

深圳市鸿益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361,300.00 30.60% 

陈民 人民币 35,400.00 3.00% 

交易标的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1 月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10,003,658.98 元 

负债总额：4,999,068.60 元 

应收账款总额：312,524.08 元 

净资产：5,004,590.38 元 

营业收入：7,411,357.68 元 

净利润：-873,573.32 元 

    本次股权转让，四川科恒创原有股东均已确认，放弃优先受让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四川科恒创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经公司与深圳鸿景瑞双方的友好协商一致，公司拟以人民币 600 万元转让

所持四川科恒创 30.60%的股权，本次交易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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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人民币 600 万元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部四川科恒创股权，持有股权比

例为 30.60%。完成股权转让后，公司相关的权利义务、收益和风险均由深圳鸿

景瑞享有和承担。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无。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实施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加快剥离低效无效资产，减少亏损企业户

数，降低费用。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深圳市鸿益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鸿益达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10 日  


